常州市新北区九里小学食品管理委员会
为了强化我校食堂餐饮安全监管，消除餐饮安全隐患，提高保障水平，特成立九里小学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。
一、九里小学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：
主任：潘敏     副组长：冯国富  贾建刚
成  员：周新建  吴冬梅  陈  媛  蒋余琴  巢志平
        家长代表：周冰  顾玉平  徐永美
学生代表：四2芮佳怡  五2刘果果  六3周文怡
二、工作分工：  
1.学校食堂法人：潘敏（校长），是学校食堂管理的第一责任人。  
2.食堂安全监管：冯国富（分管后勤副校长），是学校食堂管理的第二责任人
3.食堂安全管理员：周新建，负责制定学校食堂管理的各项具体制度及食堂人员的日常管理，定时（每日）督查。对食堂餐饮的从业人员、采购、加工、卫生及设备等安全全程、全时、全方位负责。
4.食堂会计：吴冬梅，负责学校食堂账务的管理。  
5.仓库保管员：陈媛，负责仓库保管，原材料验收、入库、出库登记，对出库原材料保质期定期进行检查，每月进行一次盘库，写好盘库单。
三、工作职责：
1.认真贯彻《食品卫生法》，组织学习贯彻上级关于学校食堂工作的文件精神。      
2.建立九里小学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，分工清晰，责任明确。贯彻学校关于食堂工作的各项制度和决议。      
3.负责制定工作制度，监督食堂常规管理工作，督导食堂日常管理工作。监督和督导过程中发现问题和安全隐患及时制止和排查，并及时上报解决。   
4.组织每月一次的大型联合检查活动。检查结果作为当月考评的主要依据。
5.食堂安全管理员周新建同志应合理对食堂工作人员进行分工，并使他们岗位相对稳定。每月组织一次食堂工作人员的全员培训。             
6.指导校内的食品卫生工作，监督和检查食品卫生状况，开展定期的检查评比和表扬鼓励。食堂安全管理员周新建同志负责月末、期末食堂工作人员的考核工作。     
7.进行健康检查，及时办证验证。
8.排除学校食品卫生安全隐患，及时正确的处置应急事件。因玩忽职守，或麻痹大意造成安全事故，依据相关法律追究相应责任。
9.学校食堂餐饮安全实行责任追究制度，根据责任分工，谁出了问题谁负责。
常州市新北区九里小学
2019年2月16日
  
